合 作 协 议

甲方：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地址：

乙方：

法定代表人：郑家建         职务：校长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18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产学结合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决定共同合作完成“            ”项目，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甲方为项目主持单位，乙方为项目合作单位，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项目的总体方案，合作完成项目的规定任务。甲、乙双方共同对项目的完成负责。研究开发内容、目标和预期成果详见“       ”项目申请书。

二、职责分工

1.甲方的职责
（1）甲方项目负责人          ，定期组织与乙方就项目开发情况进行沟通和技术交流，协调甲乙双方团队的沟通与合作事宜，平衡双方进度，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2）其他：                                                            
2.乙方职责

（1）乙方项目负责人          ，负责项目立项的技术可行性调研，协助甲方完成立项申报。

（2）组织技术团队与甲方共同完成项目技术研究、方案设计，协助完成样机研制、技术总结和项目验收工作。

（3）积极创造良好的研究工作条件，制定完善的激励政策，全力保障完成项目工作任务，定期与甲方就项目开发情况进行沟通和技术交流。

三、经费筹措与分配

由甲方牵头，双方共同联合就本课题申请               资金扶持。经友好协定，政府下达的立项经费按照甲方       %、乙方      %分配使用。

四、知识产权

1.本项目进行过程中，各方独自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归申请者和其所依托的单位所有，由合作共同完成的技术成果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合作者和其依托的单位共同所有。

2.知识产权包括项目进行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最终开发成果，包括但不仅限于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商业机密等。

3.在同等条件下，甲乙双方享有对方知识产权转让的优先权。

五、保密责任

双方都有为本项目合作过程中，对对方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图纸、研发动态工艺条件等技术和商业机密负有保密责任，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六、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本协议仅用于申报项目。若项目申报成功，本协议的有效期为项目申请通过之日起到项目结题通过之日止；若项目申报失败，本协议自动终止。
七、其他
1.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叁份。

2.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有同等法律效力。

3.对本协议条款有任何修改和补充，需双方代表签署书面文件，并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